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社會工作實習三(第二階段機構實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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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習課程目標

1、 在督導人員指引下，學生投入實務工作環境，有系統運用社會工作知識與技巧於實務服務中，體驗知識與行動之整合。
2、 協助學生在實務工作環境中獲得激發，體會專業倫理之實踐與專業服務態度之養成。
3、 鼓勵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澄清與確認社會價值觀念，培養和諧人際關係及敬業精神。
4、 發掘個人社會工作專業領域之興趣與取向，強化領域學習深度，奠定就業或升學基礎。
2、 實習修課對象

學生已修畢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課程。
3、 實習時間
實習期間為大四上學期，以四學分計，（含必修學分2學分，選修實習專題2學分）。實習時數不得少於260小時，第一階段（暑期實習）與第二階段（期中實習）全部實習時數不得少於520小時。若有特殊情況，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可有20小時彈性流通。實習週數應持續13週以上。若機構對實習週數及時數另有高於上述實習週數與時數要求時，依機構規定辦理。

學生須在同一機構實習，每週之實習時間須配合機構之要求。若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老師認為必要時，得延長實習時數，學生不得異議，否則視為自動放棄實習學分論。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要求減少實習週數或時數。
4、 實習方式

每位學校督導老師所督導一組之學生人數以4-5人為原則，督導組別以不超過2組為宜，如有特殊情況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5、 實習安排與進度

相關實習安排與進度比照實習二：機構實習辦理。

6、 實習責任分工

1、 學生職責：每階段之實習規定比照實習二：機構實習辦理。
2、 學校督導老師：每階段之實習督導規定比照實習二：機構實習辦理。
3、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7、 成績評量
1、 成績評量標準比照實習二：機構實習規定。

2、 機構實習評分表參見本辦法附件一。

8、 本辦法之修訂應經實習委員會討論並提系務會議定案後實施。
